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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
112學年度一年級新生 

 

 

 

 

 

課外活動指導組 

× 

The Knights 流行歌唱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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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賽規則 
一、 參加單位及分組： 

1. 本活動請學院至少推薦一班參加，餘採自由報名參加。 

2. 以班級為單位報名，週三班會【商、中護健康學院】之班級為甲

組，週四班會【設計、語文、智慧產業、資訊與流通學院】之班

級為乙組。 

3. 甲、乙兩組分別於週三、週四班會時間舉行，分開競賽，當天比

賽結束隨即公布當天的比賽成績及頒獎，不另舉行決賽。 

 

二、 參加人數： 

1. 每班報名參加人數至少須達班級總人數之 80%。 

2. 若比賽當天參加人數未達規定，扣總平均分數 3分。 

 

三、 比賽報名表繳交期限&行前會暨比賽順序抽籤： 

1. 比賽報名表請於 112/9/22（星期五）前繳交至活動中心 3F 流行

歌唱社社室門口的送件箱。 

2. 行前會暨比賽順序抽籤於 112/9/26（星期二）12：30前由各班

級康樂股長至課外活動指導組會議室進行，逾時未到者由課外

活動指導組代抽，不得異議（行前會暨比賽順序抽籤會議不另

行通知）。 

 

四、 比賽歌曲： 

1. 指定曲：校歌（校歌伴唱帶一律由音控處播放，無須另外燒錄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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碟），歌詞內容及曲調不得更改。 

2. 創意隊呼：不限創作內容，鼓舞、激勵、展現團隊精神為原則，

比賽相關訊息公告於課外活動指導組最新消息。 

 

五、 評分標準： 

1、團體精神：30 分 

2、音樂表現：25 分 

3、隊呼表現：25 分 

4、伴奏＆指揮：10 分 

5、時間控制：10 分 

備註：時間控制（計算方式：每超過 1~30 秒扣總平均分數 1 分，

31~60秒扣總平均分數 2分，依此類推，扣完為止）。 

 

六、 時間： 

1. 每班 5 分鐘，進場開始計時，表演結束計時停止。 

（樂器發出聲音也算開始計時，若須試音請參照第十一點）。 

2. 凡遲到逾 2分鐘者，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

七、 獎勵： 

1. 甲、乙組分別競賽，當天公布名次以及頒發獎項，甲、乙組各

別取前三名、特別獎二名，共十名，所有優勝班級均頒發獎狀

一張及禮券。獎項如下： 

【冠軍】五千元；【亞軍】四千元；【季軍】三千元；【特別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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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指揮】一千元；【特別獎：最佳團體精神】一千元（特別獎

不重複頒予前三名班級，若參加班級數不足則獎項從缺）。 

2. 優勝隊伍若有同分之狀況產生而無法評定名次時，需ＰＫ加賽

以評定名次。 

 

八、.練習規定： 

新生校歌比賽練唱時間規定原則上週一至週五不得超過 18 點，中

午吃飯休息時間不得練習；週六、週日請勿練唱，以維護同學們的

安全及不影響其他學制上課（將不定時巡查，查到 1次扣總平均分

數 1分）。 

 

九、.自備樂器（如有需求）： 

流行歌唱社在比賽當日僅提供一台電鋼琴，其餘樂器及樂器導線則

請各班自行準備。如有自備樂器，請務必於比賽報名表填寫自備樂

器欄位，並請於各班比賽當日 12：00~13：00搬至音樂廳架設及試

音。 

 

十、變更樂器須知： 

比賽報名表繳交後，若有使用樂器需要變更，最遲請於比賽當日前

3日先詢問流行歌唱社是否方便變更，比賽當日如發現變更樂器者，

扣總平均分數 5分。 

 

十一、比賽當天及試音時，工作人員不幫忙保管班級物品，請各班小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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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物品遺失。 

十二、 各班任何決議事宜須經由導師與全班同學同意及認可即可。 

十三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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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賽報名表  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
一年級新生校歌比賽報名表 

□甲組<商、中護健康學院> 

□乙組<資訊流通、設計、語文、智慧產業學院> 

系科/班級 原班人數 參加人數 

 
  

負責人×2 電話 導師簽名 

  

 
  

樂器 

比賽是否使用流行歌唱社提

供之電鋼琴，請於下方打勾 

自備其他樂器，請敘明： 

（需自備導線） 

比賽當日前 3 日若有使用樂器需要變更，請先詢問
流行歌唱社是否方便變更，比賽當日如發現變更樂
器者，扣總平均分數 5分。 

是 否 

  

＊比賽報名表請於 112/9/22前繳交至活動中心 3F流行歌唱社社室門外的送件箱。 

社室位置說明：於活動中心三樓，走出電梯後直走，經過古箏社、吉他社後，繼續直走，左邊即

是流行歌唱社社室。  

流行歌唱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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